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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WTO/TBT通报统计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根据 WTO 公布的数据，对 2021

年上半年 WTO/TBT 通报情况进行了跟踪及统计分析。 

1、通报数量 

2021 年上半年，有 77 个成员通过 WTO 秘书处发布了 2049

件 TBT 通报，较去年同期增加 20.96%。其中新提交通报 1268

件，对原有通报补遗 702 件，勘误 50 件，修订 29 件。各成员提

交 TBT 通报的数量见表 1。 

表 1 WTO 成员发布通报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1 乌干达 252 12.3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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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公平贸易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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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2 巴西 229 11.18 

3 美国 179 8.74 

4 坦桑尼亚 97 4.73 

5 肯尼亚 82 4.0 

6 中国 79 3.86 

7 以色列 72 3.51 

8 巴基斯坦 61 2.98 

9 埃及 55 2.68 

10 欧盟 49 2.39 

11 布隆迪 48 2.34 

12 阿根廷 48 2.34 

13 韩国 47 2.29 

14 沙特阿拉伯 41 2.0 

15 泰国 39 1.9 

16 中国台北 36 1.76 

17 科特迪瓦 35 1.71 

18 厄瓜多尔 35 1.71 

19 乌克兰 32 1.56 

20 日本 3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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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21 墨西哥 30 1.46 

22 卢旺达 28 1.37 

23 印度 26 1.27 

24 土耳其 25 1.22 

25 智利 25 1.22 

26 加拿大 25 1.22 

27 巴林 18 0.88 

28 菲律宾 17 0.83 

29 捷克共和国 16 0.78 

30 阿曼 15 0.73 

31 卡塔尔 15 0.73 

32 也门 15 0.73 

3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4 0.68 

34 科威特 14 0.68 

35 哥伦比亚 13 0.63 

36 印度尼西亚 13 0.63 

37 马拉维 12 0.59 

38 俄罗斯 11 0.54 

39 多米尼克 1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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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40 丹麦 9 0.44 

41 越南 9 0.44 

42 尼加拉瓜 9 0.44 

43 法国 8 0.39 

44 巴拉圭 7 0.34 

45 秘鲁 7 0.34 

46 瑞士 7 0.34 

47 乌拉圭 7 0.34 

48 南非 7 0.34 

49 新加坡 7 0.34 

50 萨尔瓦多 6 0.29 

51 澳大利亚 6 0.29 

52 牙买加 6 0.29 

5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 0.24 

54 新西兰 4 0.2 

55 哥斯达黎加 4 0.2 

56 巴拿马 4 0.2 

57 英国 4 0.2 

58 摩洛哥 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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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59 西班牙 4 0.2 

60 中国澳门 4 0.2 

61 塔吉克斯坦 4 0.2 

62 洪都拉斯 3 0.15 

63 格鲁吉亚 2 0.1 

64 玻利维亚 2 0.1 

65 危地马拉 2 0.1 

66 哈萨克斯坦 2 0.1 

67 瑞典 2 0.1 

68 伯利兹 2 0.1 

69 冈比亚 2 0.1 

70 马来西亚 2 0.1 

71 多米尼加共和国 2 0.1 

72 蒙古 2 0.1 

73 毛里求斯 1 0.05 

74 莫桑比克 1 0.05 

75 中非共和国 1 0.05 

76 斯洛文尼亚 1 0.05 

77 芬兰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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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合计 2049 100 

2、通报涉及的领域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通报涉及领域最多的是食品

技术，其次是环保、保健和安全，家用和商用设备、文娱、体育，

化工技术，医药卫生技术，农业，建筑材料和建筑物，流体系统

和通用件以及电气工程等（见表 2）。 

表 2 各成员通报所涉领域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类别 数量（件） 占比（%） 

食品技术 518 25.28 

环保、保健和安全 205 10.00 

家用和商用设备、文娱、体育 186 9.08 

化工技术 170 8.30 

医药卫生技术 152 7.42 

农业 115 5.61 

建筑材料和建筑物 93 4.54 

流体系统和通用件 76 3.71 

电气工程 67 3.27 

道路车辆工程 6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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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量（件） 占比（%） 

造纸技术 62 3.03 

电信、音频和视频工程 59 2.88 

涂料和颜料工业 59 2.88 

橡胶和塑料工业 54 2.64 

社会学、 服务、公司(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行政、运输 

50 2.44 

能源和热传导工程 39 1.90 

纺织和皮革技术 38 1.85 

计量学和测量、物理现象 33 1.61 

服装工业 33 1.61 

石油天然气及相关技术 29 1.42 

航空器和航天器工程 27 1.32 

货物的包装和调运 27 1.32 

试验 26 1.27 

综合、术语学、标准化、文献 17 0.83 

信息技术 16 0.78 

冶金 15 0.73 

玻璃和陶瓷工业 14 0.68 

电子学 1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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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量（件） 占比（%） 

土木工程 9 0.44 

木材技术 7 0.34 

机械制造 6 0.29 

铁路工程 5 0.24 

精密机械、珠宝 4 0.20 

材料储运设备 4 0.20 

造船和海上构筑物 3 0.15 

军事物资、军事工程、武器 2 0.10 

自然和应用科学 1 0.05 

采矿和矿产品 1 0.05 

3、通报的目标和理由 

《TBT 协定》承认各成员有权制定必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以保证其实现合法目标。这些合法目标包括：国家安全要求；防

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及保

护环境等。 

2021 年上半年发布的 TBT 通报涉及的目标和理由主要有：

保护人类安全和健康、质量要求、向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信息、防

止欺诈行为、保护环境、协调一致、减少贸易壁垒等（详见表 3）。 

表 3 各成员通报目标和理由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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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理由 数量（件） 占比（%） 

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 1202 58.66 

质量要求 806 39.34 

向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标签 737 35.97 

防止欺诈行为和消费者保护 671 32.75 

保护环境 473 23.08 

协调一致 280 13.67 

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 224 10.93 

其他 188 9.18 

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 91 4.44 

节约成本，提高生产率 37 1.81 

国家安全 30 1.46 

未说明 11 0.54 

注：一件通报可能涉及多个目标和理由 

4、通报根据条款 

各成员国主要依据《TBT 协定》的如下条款对技术法规和

合格程序进行通报： 

第 2.9.2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拟议的技术法规的通报要求； 

第 2.10.1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针对紧急情况通过的技术法

规的通报要求； 

第 5.6.2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拟议的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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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第 5.7.1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针对紧急情况通过的合格评

定程序的通报要求； 

第 3.2 条：关于直属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拟议的技

术法规的通报要求； 

第 7.2 条：关于直属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拟议的合

格评定程序的通报要求。 

2021 年上半年发布的通报中，有 1866 件是关于技术法规的

通报（第 2.9.3 条和第 3.2 条），45 件是紧急情况的技术法规通报，

467 件是关于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第 5.6.2 条和第 7.2 条），3

件是紧急情况的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以及其他相关因素通报

57 件（见图 1）。 

 

 

 

 

 

 

 

 

 

图 1 2021 年上半年各成员发布的 TBT 通报依据的条款分类 

注：1件通报可能有多个依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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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报情况分析 

（1）COVID-19 相关通报较去年同期减少一半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WTO 各成员针对疫情发布的

TBT 通报频次也已趋缓。上半年，共有 15 个成员向 WTO 提交

与 COVID-19 相关的 TBT 通报 35 件，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52.7%。 

从发布地区看，巴西共发布 10 件通报，是发布数量最多的

成员；其次是加拿大，发布 4 件通报；欧盟和美国各发布 3 件通

报（详见表 4）。 

从涉及产品范围来看，主要包括药品（14 件）、医疗及卫生

用品\设备（9 件）、食品（5 件）、洗衣机及家具等消费品（3 件）、

信息技术（1 件）、测量仪（1 件）、化学品（1 件）、有毒有害物

质（1 件）。 

通报目的主要是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内容主要包括简化认证

程序、监管协作、确保医疗产品的安全性、放宽食品方面的技术

法规以及应对由国际活动物和动物产品贸易所带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风险。 

表 4 WTO 成员发布新冠疫情相关的 TBT 通报情况 

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涉及产品 

1 巴西 10 28.57 药品、食品 

2 加拿大 4 11.41 药品、医疗设备、食品 

3 欧盟 3 8.57 有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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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涉及产品 

4 美国 3 8.57 软体家具、水疗机 

5 萨尔瓦多 2 5.71 

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用

品 

6 墨西哥 2 5.71 药品、消毒剂 

7 秘鲁 2 5.71 呼吸保护装置 

8 英国 2 5.71 实验室试剂 

9 阿根廷 1 2.86 测量仪 

10 厄瓜多尔 1 2.86 医疗卫生用品 

11 菲律宾 1 2.86 药品 

12 沙特阿拉伯 1 2.86 洗衣设备 

13 西班牙 1 2.86 呼吸保护装置 

14 中国台北 1 2.86 化学品 

15 泰国 1 2.86 有毒物质 

合计  35 100  

（2）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通报领域侧重点不同 

WTO 大部分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但 WTO

并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明确定义。成员国

在加入时自行宣布自己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标准，目前有 35 个 WTO 成员被认为是

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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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发展中和新兴地区发布通报数量最多，为 1703 件，

其次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发布通报 456件和 346件。 

表 5 列出了上半年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发布通报涉及领域

最多的三类。不难看出，食品技术领域的通报是所有成员都关注

的重点。这是因为食品安全是关系全人类健康的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消费者的健康,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正

常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威望，因此各地区都很重视

食品安全问题。但细究通报内容，各地区的通报侧重点还是有差

异的。发达地区的食品类通报大部分是关于有机产品，通报目的

也是为了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或防止欺诈行为，保护消

费者。而发展中和新兴地区以及最不发达地区的食品类通报主要

是普通食品的质量安全要求以及标签要求等。除食品技术之外，

发达地区的通报更多的是关注环保安全和化学技术领域，这是因

为发达地区在之前经济发展飞速的时代已经体会到了破坏生态

环境的恶果，因此，发达地区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 环保要求也

日趋严格，并建立了完整的化学品监管法规。如美国通报消费品

和商用/工业设备的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法国通报关于建筑产

品环境声明的法规。而最不发达地区以及发展中和新兴地区除食

品技术之外，发布的通报更多的集中在医药卫生、非食用消费品

以及农业这些民生领域。如布隆迪通报加工种植食用蘑菇的标准

规范；乌干达通报安全护目镜规范；坦桑尼亚通报透明香皂的标

准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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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1 年上半年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发布的通报所涉领域的前三类统计 

序号 

发达地区 发展中/新兴地区 最不发达地区 

通报领域 数量 通报领域 数量 通报领域 数量 

1 

环保、保健

和安全 

110 食品技术 469 食品技术 173 

2 化工技术 49 

家用和商

用设备、文

娱、体育 

157 化工技术 51 

3 食品技术 49 

医药卫生

技术 

127 农业 36 

（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通报占半数以上 

上半年，在与我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140

个国家/地区中，共有 48 个 WTO 成员提交了 1149 件通报，占

WTO 成员总通报数的 56.08%。其中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

和巴基斯塔发布的通报数量最多，分别为 252 件、97 件、82 件

和 61 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布的 TBT 通报涉及产品较广，

包括医疗设备、制药学、防护设备、道路车辆、货物包装、纺织

品、食品、化工产品、钢铁产品、涂料、卫生设备以及家具等，

多为新发布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通报。随着“一带

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日益紧密，

外贸企业应密切关注相关准入资讯。 

（4）重点关注通报 



 

 15 

TBT 通报是 WTO 成员把本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

程序等文件的草案在早期的适当阶段对外公布，以便其他成员有

机会在草案阶段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内容提出意见。因此，关注

TBT 通报也有助于了解国外市场的新技术、新要求，对于本国

产品的出口或国内相关法规和标准的研制有着重要意义。 

2021 年 1 月 26 日，欧盟发布了 G/TBT/N/EU/775 号通报文

件“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电池和废电池的法规提案 (EU) 

No2019/1020(COM(2020)798)”，拟废除欧盟现行的电池指令，将

其关于电池的管控要求从“指令”转变为“法规”，并计划建立

新的电池监管框架，对电池和废电池的标签、可持续和安全要求、

碳足迹要求以及生命周期等内容提出要求。电池是家用电器、无

线终端和电动车等机电产品的供能来源，该法规的修订可能对我

国出口欧盟的电池及其相关产品造成影响。 

2021 年 3 月 31 日，土耳其发布 G/TBT/N/TUR/179 号通报

文件“关于光源和单独控制装置的生态设计要求的公报草案”以

及 G/TBT/N/TUR/180 号通报文件“关于光源能源标签的公报草

案”，提出在土耳其全面执行欧盟光源和单独控制装置生态设计

理念等。2021 年 4 月 8 日，南非发布 G/TBT/N/ZAF/243 号通报

文件“通用灯具的强制性安全规范”和 G/TBT/N/ZAF/244 号通

报文件“通用灯能效和功能性能要求强制性的标准规范”，提出

投放南非市场的通用灯的安全、能效和性能等强制性要求。上述

标准法规的制定可能对我国照明设备企业的出口造成影响。 

2021 年 4-5 月，美国连续发布 G/TBT/N/USA/980/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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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980/Add.4 号通报文件“能源节约计划:商用和工

业 泵 的 测 试 程 序 ”， 以 及 G/TBT/N/USA/1729 、

G/TBT/N/USA/1729/Add.1 号通报文件“能源节约计划:循环泵和

小型立式管道泵的测试程序和节能标准”，拟修改商用和工业泵

的测试程序，并针对循环泵和小型立式管道泵的测试程序和节能

标准重新启动法规制定。上述法规的制修订可能对我国泵类产品

的出口造成影响。 

机电产品作为江苏省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在江苏省经济发展

中占有重要地位。2021 年上半年，江苏出口机电产品出口 9822.2

亿元，增长 22%，占出口总值的 66.3%，拉动出口增长 14.6 个

百分点。随着机电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面临的纠纷和摩擦越来

越复杂，受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建议我省相关部

门及出口企业应密切关注机电类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积极

参与评议工作，同时关注相关通报的实施进程，及时做好应对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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